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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手册 

1. 资料简介  

1.1 展览会名称  

澳门2026专项世界集邮展览 (澳门2026) 

 

1.2 地点 

澳门威尼斯人-金光会展展馆A (免费泊车：B馆)   

* 如有任何调整将于展会现场公布 

 

1.3 展览日期及开放时间  

2026年 6月 26日 10:00 – 19:00 

2026年 6月 27日 10:00 – 19:00 

2026年 6月 28日 10:00 – 19:00 

2026年 6月 29日 10:00 – 19:00 

2026年 6月 30日 10:00 – 18:00 

2026年 7月 1  日 10:00 – 16:00 

 

1.4 开幕礼 

2026年6月26日上午11时正 (凭请柬入场) 

 

1.5 展览场地货运限制 

楼层负重 : 每平方米1.25吨 

货梯 : 1 部 

货运通道 : 5.5至 9米阔, 4.3米高 

 

1.6 入场及撤离时间表 

总承建商搭建摊位 : 2026年6月24日  

销售商进场 :       2026年6月25日   10:00 – 18:00 

销售商撤离 :       2026年7月1日    16:00  

总承建商拆卸摊位 : 2026年7月1日  16:00 

* 以上资料按本手册印刷时作准, 如有任何调整将适时于展会现场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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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位置分布图 

    (稍后公布) 

 

2. 销售须知 

2.1 定义 

a. “大会”: 指「澳门2026」筹备委员会，设于澳门议事亭前地，邮电局总部大楼(传真：+853-83968603，电邮：

secretary_booth@macao2026.org.mo) 

b. “销售商 (或摊位持有人)”：以政府、商会、独资经营、合伙人或有限公司名义参与者或其代表、代理及雇员，其

销售申请已被正式接纳者，包括：邮政机构、邮商、邮票代理商、邮票承印商等。 

c. “会场”指澳门威尼斯人-金光会展展馆A。 

d. “大会总承建商”指大会指定进行标准展位搭建，并负责展场用电规划、电器设施接驳，提供租用展具服务之公司。 

 

2.2 销售商资格  

a. 销售商向大会递交申请表格后，大会有绝对的决定权接受或拒绝申请，而不必给予任何理由和解释。 

b. 当销售商(或摊位持有人)签署申请表格之后，即以其名义同意并遵守本规则的所有条款、大会或有之额外条款，以及

同意承担所有相关的责任。 

 

2.3 销售摊位租赁 

a. 所有销售摊位一律由总承建商搭建，销售商不得擅自改动摊位的结构。 

b. 标准销售摊位为常规摊位(3m x 3m)，一律配备楣板、摊位间隔和家具。 

c. 租赁价格： 

 

标准销售摊位 

早鸟价格 

2026年1月2日前 

标准价格 

2026年1月2日至3月31日 

常规摊位(3m x 3m) USD3,500 (MOP28,400) USD3,800 (MOP30,400) 

d. 销售商须填写指定表格申请摊位。 

e. 当大会确认申请后，摊位申请者须于十天内全数缴付费用。所有摊位按收款次序分配。 

f. 倘活动撤回、取消或失场均不退款。销售商(或摊位持有人)不得因此向大会、其代表及代理人追索任何损失。 

 

2.4 场地分配 

a. 大会保留随时更改销售计划或场地安排的权利，毋须事先通知销售商。 

b. 大会有权修改场地的图则及/或于必要时，调动销售商已获分配的摊位。销售商不得向大会追讨任何赔偿。 

c. 大会为保持展览会的整体形象，保留权利封存在开幕首天没有销售商到场的空置摊位，或将之转作其他用途而毋须

通知销售商。销售商对此不得向大会追讨任何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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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销售商进场及撤离守则 

a. 销售商在进场、撤离及展览会期间，不应损毁会场的物品或任何第三者的财物，否则须作出赔偿。 

b. 销售商不可在墙上、地板或会场建筑物任何部份装嵌固定物件，并须在使用任何设施时注意公众安全。 

c. 会场内不准使用喷漆、烧焊器或电锯。 

d. 大会不负责接收或贮存任何有价值的商品。 

 

2.6 证件 

基于保安理由，出入会场者必须配戴有效证件。每一摊位将获发最多 2个免费证件。所有证件均严禁转借。大会保安人

员有权查核持证人身份，尤其是展览会的进场及撤离时段。 

 

2.7 商品运输 

a. 商品运输和现场协调等项，请销售商征询大会货运服务商。 

b. 所有商品的运输事宜由销售商委托运输代理负责，大会对此不负任何责任。 

c. 销售商需自行安排接收或贮存商品和摊位物料。 

d. 货运工人应由一名销售商代表陪同下，方可将货物搬进会场。 

e. 为确保有效控制和协调现场货运安排，只允许大会货运服务商在展馆内工作和使用任何形式的设备，如叉车或唧车。

其他的货运服务商不准在展馆内工作。 

 

2.8 废物处理 

a. 摊位租金不包括移走和处置木箱、大型废物、摊位构件及其他物料等的费用，销售商须自行清理。任何遗留于展场

内之包装物料和商品等均视为弃置物。销售商必须在每日展会开始前清理所有带来的大件垃圾等。 

b. 大会在展览期间提供一般性清洁服务。但基于保安原因，大会的清洁人员不准进入销售商的摊位内进行清洁。销售

商请于每天展览会完结后，将细件垃圾放于摊位外面，以便大会清洁人员清理。 

 

3. 销售条款 

3.1 摊位的使用 

a. 销售商不得将摊位转让、分租或以任何形式提供予第三者使用。非销售商(或摊位持有人)的职员不准在摊位内工作。

大会保留终止违规者的使用权而毋须作出事先通知。 

b. 销售商不得在所属摊位以外地方，摆放或操作任何物件。倘因违规引起任何意外或法律诉讼时，销售商必须承担所

有责任。大会有权毋须给予理由、亦不必承担责任下指令销售商自费撤走有关物品。 

c. 销售商不得在所属摊位以外的地方，进行影响他人的活动，包括占用、展示、推销或派发宣传单张等，必须保持会

场的整洁和注意防火安全。 

d. 若销售商安排的活动 (如抽奖、宣传、产品示范等)引致通道阻塞或妨碍参观者前往邻近展位，甚或涉及观众安全问



  
 

Website: www.macao2026.org.mo 

Email:secretary_booth@macao2026.org.mo 
     secretary_expo@macao2026.org.mo  

     secretary_hotel@macao2026.org.mo    
                

                 Organizers                        FIP Patronage    FIAP Auspices 

 

题，大会有权即时终止活动。倘有需要举办类似的活动，须事先得到大会书面批准。 

e. 销售商须将自己的包装箱储存于摊位内适当的地方。 

f. 销售商所使用的影音器材所产生的音响不得对其他参展商或观众造成滋扰或不便。大会保留权利干涉滋扰他人的声

量。若劝告之后仍未改善，可即时终止摊位的使用权。 

g. 销售商必须确保摊位内最少有一位职员负责看守，倘现场管理人员发现摊位长时间无人留守，大会保留将摊位临时

封存的权利。 

h. 销售商不准在摊位内使用任何易燃液体、易燃物料或者本地法例禁止使用的装饰材料。 

i. 销售商须全权负责因其商品的任何移动或运作时对公众造成损伤。 

j. 销售商在任何情况下，不准使用压缩气体填充的气球。 

k. 销售商在任何情况下，不准在会场内进行公开拍卖。 

 

3.2 销售商的宣传活动 

a. 销售商在会场内举办各项活动期间，须自行负责管理由此产生的排队及观众群。当所排队伍超越其摊位 1米长度时，

须自行安排足够数量及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或自费聘请大会保安人员维持秩序，以确保不会阻碍邻近展位的正常运作。

倘人群严重阻碍通道并影响场内公众安全时，应自备控制人群及秩序的绳栏。 

b. 为保障观众的安全和不妨碍其他销售商的权益，大会有权随时按现场状况，终止任何事先已批准的活动。 

 

3.3 保安及保险 

a. 销售商有责任为其商品、个人财物、雇员等购买保险，大会对由此引起的任何损伤不承担任何财务或法律责任。 

b. 会场的一般性保安由大会安排，包括保安员巡逻会场。如发现任何可疑人物，请立即通知大会或驻场保安员。 

c. 销售商须于商品入场及离场时特别注意保安。倘有需要，请自行聘请保安员同行。 

d. 请确保所有陈列柜均已上锁，请勿遗留现金和贵重物品在展柜内。 

 

3.4 知识产权、商业及个人操守 

3.4.1. 使用大会标志及吉祥物宣传推广及制作特别商品和纪念品 

a. 邮政机构、集邮协会、邮商、邮票代理商、邮票承印商及有兴趣的团体或个人可以书面向「澳门2026」筹备委员会

申请使用大会标志及吉祥物用于宣传推广或及生产由其所有之商品和纪念品，但需说明用途及数量。 

b. 获「澳门2026」筹备委员会书面同意使用标志及吉祥物者，必须在产品投产前提交产品设计以供审批。 

c. 每款设计的制成品须提供20件予「澳门2026」筹备委员会存檔。 

 

3.4.2. 其他销售商品 

a. 严禁销售商在会场售卖、展示或示范任何盗版或未经授权生产的物品以及进行侵犯知识产权的活动。倘有充分证据

显示销售商售卖或展示上述产品，将被视为违反展览会的规则而被惩处终止摊位的使用权，并送交海关及有关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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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处理。 

b. 大会保留取缔销售商贩卖或派发意识不良、劣质、伪冒及假造货品的权利。 

c. 大会保留制止销售不雅及粗劣产品、或与澳门特区政府法律有抵触的商业活动的权利，并向警方报案。 

d. 销售商在会场内必须自律，不应进行诸如派发问卷或拦途兜售货品等滋扰其他参展商或观众的行为。 

e. 销售商及其职员如非接受邀请或被授权，不应擅自进入其他销售商的摊位。 

f. 若销售商被发现及证实其行为有损澳门特别行政区、大会或及其他机构的声誉，大会保留即时终止其销售资格的权利。

本项也同时延伸至产品安全、知识产权、劳工权益及环境保护的适用范围。 

g. 销售商不得作出任何有损「澳门2026专项世界集邮展览」形象及声誉的行动。大会有权要求终止有关行动，并追诉

损失和法律责任。 

 

3.5 进场限制 

任何销售商或其代理，如被认为精神不健全、醉酒、或对展会、其他参展商或观众造成骚扰及不安时，大会保留拒绝让

其进入会场的权利。 

 

3.6 标语及海报 

大会有权拆除会场内被认为有损展览会形象的标语和海报。 

 

4. 免责条款 

a. 倘销售商违反大会「销售条款」任何部份被取消资格，其缴交所有费用将不获发还，同时亦不得因此向大会追讨任

何赔偿，并须自行承担因违规而衍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 

b. 任何因天灾、战争、健康 (例如爆发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恐怖袭击、恐吓、暴乱、示威、内乱、不可避免的

意外或任何大会控制范围以外引致的死亡及伤害事件，均不被视为主办机构或其员工的疏忽。 

c. 大会毋须因其决策和行动致使销售商蒙受损失而承担责任。销售商不管在运输途中或于会场时，应及时地保障其商

品和财物的安全。 

d. 大会毋须为销售商在展览会期间所进行的介绍或商业交易所引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e. 大会保留对销售商行使所有财产的一般留置权，以抵销结欠大会的款项，包括与展览会尤关的损害赔偿。 

f. 销售商须保证其卖出的商品不会引起任何投诉或诉讼，否则须承担因诉讼所致的赔偿或任何费用。 

g. 销售商于申请时所提供的个人资料仅供「澳门2026专项世界集邮展览」使用。如有查询，请与大会联络。 

 

5. 销售摊位设计及设施 

5.1 标准摊位 

a. 当销售商(摊位持有人)订购两个或以上并排的标准摊位时大会只会拆除摊位之间的围板。 

b. 摊位内不得钉上任何钉子或随便加装任何装置，否则销售商(或摊位持有人)须赔偿有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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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包括照明在内的电器配件，必须由大会总承建商批核，并且只可以使用认证的设备。 

d. 大会保留将电源开关及过载保险线箱放置于摊位内适当位置的权利。 

e. 展会结束时，所有展销品、展位物料必须在指定时间内立刻清理。 

 

5.2 电力供应 

a. 展览场内所有电力安装必须由大会总承建商执行。 

b. 大会提供展览馆内的基本照明，会场内标准电力供应是：单相电 220伏特 (V) - 50赫 (Hz)；三相电 380伏特 (V) - 

50赫 (Hz)。摊位电力供应将于每天展览完结后 30分钟关闭。 

c. 每个电插座只能供应一种电器使用，禁止使用电拖把。 

d. 若参展商使用多种电器，应按电器数量及瓦数向大会申请相应瓦数的插座，以免超出负荷。 

e. 参展商若违规用电将被大会中断展位电源，除向大会缴付重开电源接驳的行政费外，也需另缴额外申请接驳电源费

用。大会将于 24小时内完成重新接驳电源。 

f. 倘需 24小时电力供应，必须预先向大会总承建商申请。 

 

「澳门 2026」筹备委员会有权更改此销售手册的内容，並会适时于网站更新。如对使用销售摊位产生任何争议，「澳

门 2026」筹备委员会保留最终决定权。 

 

 

  

 


